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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7 年度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教具徵選活動 

實施計畫 

依據 

一、 教育部補助辦理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計畫要點。 

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理防災教育計畫」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

校園建置計畫」作業說明。 

目的 

為全面推廣防災教育，鼓勵各校教師激發防減災教育課程的革新思維，研發在地化

防災教育教具，使正確防災觀念深植每位學生心中，透過將各校所研發的優良教具，進

而轉化為網路共享資源，並提供基層教職人員講授防災教育課程之參據，強化實務教學

廣度及深度，提高各級學校防災教學發展能量，爰辦理旨揭計畫。 

辦理單位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 承辦單位：臺灣防災教育訓練學會。 

參加對象 

一、 全國公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二、 參與教師以學校為代表，人數至多以 3 人為限。 

主題領域 

一、 教具類別共分為：模型教具、繪本教具、影音教具及其他等類別教具。 

二、 教具(應含教材與教案)需呼應教學課程，以實用性為主，能融入在地環境特質及情境設

定，引導學生熟悉減災、防災或是因應災害的判斷原則，其教學概念須與各學習階段

之「防災素養指標」相關。 

三、 教學對象可包含：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職或特教學校學生。 

評選方式 

採「初選」及「決選」二階段辦理，詳述如下。 

一、初選為「書面資料審查」，確認「參賽作品（含檢附資料）」是否於收件截止期限內送

達，並檢核參賽作品是否符合領域主題，以及所有文件格式與內容是否符合規定。另

外，由評選小組召開初選會議依據評選標準審查「教學演示影片」、「作品說明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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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計表」等資料文件。 

二、決選為「現場教學評審」，通過初選的參賽作品將於 108 年舉辦之「107 年度防災校園

建置績優學校大會師」活動上進行決選，各參賽者須攜帶參賽作品親赴活動會場說明

設計概念與教學設計，由評選小組依據評選標準審查「教學演示活動」。 

三、獲獎作品應配合決選活動現場評審委員建議，修正教學演示內容與影片，並提供錄製

修正後教學影片(光碟)寄至臺灣防災教育訓練學會。 

評選小組 

由災害管理和教育等相關領域專家學者和實務教師組成，其委員有迴避之義務者，依行

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處理。 

評選標準 

一、初選階段（書面資料審查）： 

1、主題概念（30%）：促使學生能夠擁有正確的防減災素養內涵，並明確列出學生將獲

得的知識、情意、技能等具體目標。 

2、教學設計（30%）：依據學生的程度和該領域之能力指標，選擇適合的教學活動以及

設定教學內容的廣度與深度，並說明課程進行方式。 

3、效益評量（20%）：提供兼顧形成性及總結性的多元評量，說明學生學習的成效和教

師教學的情況，並回饋教學上之建議與省思。 

4、融入結合（10%）：結合在地化的災害特性或案例的情境設定，並融入時事議題，增

進學生對地方的認識，實踐防減災教育於日常生活之中。 

5、推廣價值（10%）：有效引起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提升教學成效並發揮特色，並且易於

參考操作和推廣應用。 

二、決選階段（現場教學評審）： 

1、精熟學科領域知識（30%）：正確掌握任教單元的教材內容，有效連結學生的新舊知

識或技能，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生活經驗。 

2、清楚呈現教學內容（30%）：清楚呈現學習目標或學習重點，有組織條理呈現教材內

容，清楚表達重要概念、原則或技能，提供學生適當的實作或練習，適時歸納學習

重點。 

3、運用有效教學技巧（30%）：引發並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善於變化教學活動或教學

方法，教學活動能融入學習策略的指導，教學活動轉換與銜接能順暢進行，掌握時

間分配和教學節奏，透過發問技巧，引導學生思考，使用有助於學習的教學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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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用良好溝通技巧（20%）：口語清晰、音量適中，運用有助於師生互動與學習的非

口語溝通技巧。 

5、評估學習成效（10%）：教學過程適時檢視學生的學習情形，並根據評量結果提供適

切的學習回饋，促使學生學習成果達成預期學習目標。 

辦理期程 

一、報名繳件：即日起至 107 年 10 月 31 日（五）截止，以郵戳為憑，請備齊相關文件逕

寄 40653 臺中市北屯區崇德路一段 586-5 號 6 樓，臺灣防災教育訓練學會何宗龍規劃

師收。 

二、初選日期：107 年 11 月中旬（暫定），並公告於教育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資訊

網（https://disaster.moe.edu.tw/）。 

三、初選結果公告：107 年 11 月下旬（暫定），並公告於教育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

資訊網（https://disaster.moe.edu.tw/），及以電子郵件寄發通知至各參賽人員電子郵件信

箱。 

四、決選日期：108 年 4 月 19 日，並與「107 年度防災校園建置績優學校大會師」同日舉

辦；另有關決選前進場布置、活動注意事項及當日教學演示時間，將配合活動議程規

劃，另由臺灣防災教育訓練學會行通知各參賽人員。 

五、決選結果公告：108 年 4 月 19 日，於「107 年度防災校園建置績優學校大會師」活動

當日公告決選結果，並於現場公開表揚及頒發獎狀及獎金。 

獎勵辦法 

經評選小組於決選當日評定得獎之每件作品給予獎勵說明如下： 

獎項 件數 獎勵方式 

最佳創意獎 2 件 

教育部頒發獎狀 1 紙及 3 萬元獎金 最佳推廣獎 2 件 

最佳教學獎 2 件 

佳作 6 件 教育部頒發獎狀 1 紙及 1 萬元獎金 

入圍 不限 教育部頒發感謝狀 1 紙 

備註：1.上述各獎項經評審小組及本部決議，得從缺或調整獎項數量。2.所獲獎金須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及各類

所得扣繳率標準相關規定辦理。3.依行政院於 104 年 11 月 18 日以院授人給字第 1040052045 號函訂定發布之

「跨主管機關及區域性競賽活動核發獎金或等值獎勵支給表」所訂支給條件（獲獎人占參賽人比例應在 20%以

下），視當年度參賽人數頒發其獎項名額。4.建議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將本競賽活動納入研究著作審查

範圍，並酌以給予著作分數以資鼓勵。5.獲獎人員將建請教育行政主管機關及學校予以敘獎。 

注意事項 

一、 初選階段：參賽者報名時須繳交下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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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報名資料表（附件三）1 式 8 份。 

2、作品說明表（附件四）1 式 8 份。 

3、教學設計表（附件五）1 式 8 份，以 20-40 頁為限。 

4、同意書（附件六）1 式 1 份。 

5、電子光碟（內含教學演示影片、報名資料表、作品說明表、教學設計表、同意書等

電子檔）1 式 1 份。 

6、上述文件檔案格式請自行至本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資訊網最新消息/計畫

公告項下（https://disaster.moe.edu.tw/）下載，內文字型均以標楷體 / Times New Roman、

字體 12 號繕打、標點符號以全形字、單行間距、與前後段距離 0.2 行、邊界（上下

左右皆 2 公分）。 

二、 決選階段：詳細活動流程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由承辦單位臺灣防災教育訓練學會再另

行通知。 
三、 參賽規範 

1、錄製教學演示影片總長度時間不限，惟送交初選評選階段，影片長度僅限 10 分鐘(決

選後獲獎作品教學演示影片長度時間亦同)。 

2、參賽作品曾為其他競賽獲獎作品，不得再次參與本競賽活動，倘經查證有違此規定

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參賽及得獎資格，並追繳所有獎金及獎狀。 

3、若參賽者/參賽團隊在報名繳件期間內，文件資料未完整者（包含寄送資料錯誤、報

名表資料不完整、無法正常讀取音檔、影片檔等），仍可於報名繳件期間內補件，但

因寄送錯誤、遺失、文件資料未齊全完整或無法正常讀取或閱讀之參賽作品，且逾

報名繳件期間者，則視同資格不符。 

4、凡報名參賽者/參賽團隊即視同授權主辦及承辦單位使用個人資料，並同意公開於網

站上。另參賽之文件資料均歸主辦及承辦單位所有，恕不退還，請參賽者/參賽團隊

自行保留副本存查。 

5、參賽者/參賽團隊確保所填具各項報名資料均屬實無誤，且參賽作品應遵守著作權法

規定，倘經查證有造假、冒用（第三人資料）及詐欺等不實違法情事，教育部得取

消其參賽及得獎資格，並追繳所有獎金及獎狀，而參賽者/參賽團隊並須自行負擔其

法律責任，並對教育部及第三人因此所生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6、參賽作品所引用素材（含影音、著作、商標、聲音、肖像等），可為自行創作或合法

取得授權之影音，或選用「創用 CC」授權檔案，並不得違反著作權法等智慧財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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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之規定；影片內之人物，應獲當事人拍攝同意，避免侵害其肖像權。其所

衍生之智慧財產權糾紛，皆由參賽者/參賽團隊自行承擔法律責任；倘作品為改編，

請註明原資料來源出處，且亦不得違反智慧財產權等法令規定。 

7、參賽作品不得涉及暴力、色情、詆毀、政治議題、腥、羶或影響社會善良風俗等內

容（須符合電影片分級處理辦理），如致主辦單位損失者，得取消其參賽資格，並應

自負民事及刑事責任。 

8、參賽得獎作品著作財產權無償授權主辦單位運用，主辦單位得以公開播送、公開展

示、重製、編輯、改作等方式，作為非商業活動之教材使用，並可授權第三方之非

營利性使用，均不另予通知或致酬。另須配合主辦單位及縣市政府防災團務會議、

團員增能研習及工作坊辦理「各縣市防災教育輔導團員示範教學研習」，分享教學設

計理念與操作。 

9、本次活動實際得獎名額由決選評審小組視參加者作品水準議定，必要時得以「從缺」

或「調整獎項數量」辦理，並有權不公開參賽者/參賽團隊之得分成績，且參賽者/參

賽團隊應尊重評審委員之決定，對評審結果不得異議。 

10、凡報名參賽者/參賽團隊即視為同意本活動各項內容及規定，若有未盡事宜，主辦單

位對本次活動的相關內容與事項保有修改之權利，若有任何更動，皆以教育部防減

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資訊網上公告為準。 

11、依據中華民國所得稅法及各類所得扣繳率標準相關規定，凡得獎價值新臺幣 2 萬元

以上，中獎者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依法課徵所得稅按給付全額扣取 10%，

獲獎者並簽具領據一份，稅額將直接從獎金中扣繳；凡得獎價值在新臺幣 2 萬元以

上時，需另繳納 1.91%二代健保費用。 

聯絡資訊 

一、承辦人員：教育部「防減災及氣候變遷調適教育推動及成效評估計畫」（臺灣防災教育

訓練學會）何宗龍規劃師。聯絡電話：（04）22366970。電子信箱：dpe.mtp@gmail.com。 

二、 寄件地點：臺灣防災教育訓練學會（406-53 臺中市北屯區崇德路一段 586-5 號 6 樓）。 


